
连云港生物工程中等专业学校 

实训基地运行管理办法 

为加强实训基地的运行管理，为师生营造优良的实训基地环境，

严肃实训基地课堂纪律，创造良好的学习氛围，提高实验、实训设备

的完好率和利用率，保证实验、实训教学的顺利开展，特制定本运行

管理办法。 

一、实训基地是教师和学生进行教学实习、实训的场所，—般不

作他用。 

二、到基地进行实习、实训教学，必须根据教学的要求，经基地

安排后进行。 

三、进入基地的一切人员，必须遵守基地的各项规章制度，爱护

公物，保持安静，不准大声喧哗，不准吸烟，不准乱抛纸屑杂物，确

保基地整齐清洁。 

四、严格卫生制度，重视文明操作，保持好基地各场所的卫生。 

五、基地工作人员要严格执行实训基地制度，新到基地工作的教

职工和首次进入基地的学生，必须经过安全教育，掌握防护用品的使

用方法和安全技术。 

六、为保证实训基地有效、有序工作，使用人应对使用时期内的

设施、设备负有管理责任，遇有问题应及时与管理人员联系，严禁擅

自处理。 

七、实训基地的教学设备为教学共用，使用人应按时上课、下课。

严禁脱岗或交由他人顶岗及归还所借用设备。 



八、配有教学设备的实训基地原则上在无教师管理时不开放使用。 

九、实训基地场所及教学设备为计划性使用，使用计划由使用教

师在使用前两周书面提出，交实训基地管理教师，统一安排确定。  

十、实训基地设备以保证教学为主，同时提倡为社会服务，形成

资源效益社会化。 

十一、实训基地设有基地管理办公室，有专职管理人员，管理人

员对不符合规定的操作或不利于安全的问题，要立即提出改正意见，

并向领导及有关部门汇报，迅速解决，杜绝一切不安全事故发生。 

十二、爱护仪器设备，节约使用材料。未经许可，所有仪器设备

一般不得带出基地，特殊情况下，校内借用时须经基地负责人批准；

携带出校外或校外单位借用时，按照学校有关规定执行，并填写《实

训基地借用设备登记表》。 

十三、使用基地仪器设备，如发生故障、损坏、丢失及其他事故

时，要立即向专职管理人员报告，并填写事故报告。 

十四、基地仪器设备、器材及用品必须建立帐、卡，做到帐、卡、

物一致；仪器设备严禁拆卸改装，造成事故者追究责任。报废时须按

有关规定作技术鉴定，报主管部门批准。 

十五、对精密贵重仪器和大型设备建立技术档案和使用记录，并

安排专人负责。 

十六、对有毒、有害、易燃、易爆、易腐蚀物品、贵重金属应定

专人保管，严格使用制度，用后登记。 



十七、基地不准存放任何与实习、实训、无关的物资，更不允许

存放个人物品。 

十八、基地要有定期安全检查制度，明确责任人，做好防火防盗

工作，必备防火器材。离开基地时，注意关好水电、门窗，杜绝不安

全的隐患，确保基地财物安全。 

十九、下班前要严格检查水、电、门窗及贵重物品。落实防火、

防盗、防水、防爆等安全措施。 

二十、凡违反上述规定者，视情节轻重和认识程度按章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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